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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文件 
 

学院〔2017〕2号 

 

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人才引进办法（试行） 

为优化学院人力资源配置，实现学院“十三五”及中长期发展战略目标，特制

定本办法。  

一、指导思想  

1.建设一支与学院人才培养、未来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高素质教师队伍。  

2.科学设岗，公开招聘，严格程序，择优聘用，建立规范的人才引进机制。  

 

二、人员引进基本要求  

1.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。  

2.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和职业操守。  

3.具有系统的学术背景和较强的学术发展潜力，或具备岗位所需的学历、专业、

资格和技能；有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和国际学术背景者优先考虑。  

4.身心健康，满足岗位工作需要。  

5.符合学校引进人员要求。 

 

三、人才引进流程 

1.为了鼓励团队建设，拟引进人员名单须由具备教授或相当职称的在编教师向

研究所提出申请（担任研究所所长的副教授也可以提出申请）。 

2.各研究所或中心同意后，研究所或中心负责人向院办提出拟引进人员名单。 

3.学院书记对应聘人员进行思想政治考核；若通过，由面试小组对应聘人进行

科研及教学考核。 

面试小组成员组成：学院院长、副院长、提出人才引进申请的研究所所长、其

他相关研究所所长、教学督导等。 

 

 

四、引进人才录用基本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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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符合学校人才引进相关规定外，还需同时满足以下要求： 

1.应聘讲师者原则上要求在 35岁及以下；应聘副教授者原则上在 40岁及以下；

应聘教授者原则上在 45岁及以下；有海外经历者年龄要求可适当可放宽，但最长不

超过 3年。 

2．近 3年，以物理位置第一作者或单独通讯作者发表至少 3篇 SCI 收录论文。 

3.没有在曾经供职单位受过纪律处分。 

 

五、引进人才管理 

1．引进人员须进入提出人才引进申请的教授所在团队； 

2. 引进人员若未晋升职称，不得离开团队。 

3．引进人员若在无正当理由情况下离开团队，该团队负责人 3年内不得引进新

人才。如经学院认定引进人员离开团队确属工作需要, 此条款不适用。 

 

六、高端人才、实验员等教辅人员引进参照学校相关办法执行。 

 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，由学院负责解释。其他与本办法相关学院文件和规

定同时废止。 

 

 

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 

2017 年 6 月 20 日 

 


